
附件1

致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一封信

亲爱的家长们：

您好！

随着国家对教育扶贫工作的扎实推进，学生助学力度不断加大，助学政策不断完善，助学内容越来越丰富。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已经出台了“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具体政策和申请步骤如下，请仔细阅读：

一、营养改善政策

对农村义务教育公办寄宿制学校寄宿生、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寄宿制学校中建档立卡家庭和低保家庭（含特困人员）寄午餐学生，按每生每学期500元标准进行营养餐补助。

二、生活补助政策

1.补助对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城乡公、民办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建档立卡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含特困人员）学生、孤儿或残疾学生、烈士或优抚家庭学生等四类学生。

2.补助标准：对以上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的寄宿生，按小学每生每学期500元、初中生每生每学期625元的标准补助生活费；非寄宿生按小学每生每学期250元、初中每生每学期312.5元的标准补助生活费。

3.补助方式：由我区教育（学生资助）部门委托商业银行，实行按学期集中支付，直接发放到学生的个人银行卡（可用已激活的社保卡）。注：我区委托银行为农商银行。

	义务教育资助

类型
	资助范围
	资助标准
	发放方式

	一、营养改善
（公办寄宿制学校）
	农村学校
	寄宿生
	500元/生*学期
	伙食补助
(不得发放现金）

	
	城乡(城市和农村)

学校
	低保和建档立卡的寄午生
	
	

	二、生活补助
（公、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1.建档立卡家庭学生
2.低保家庭（含特困）学生
3.孤儿或残疾学生
4.烈士或优抚家庭学生
	寄宿生
	小学：500元/生*学期
初中：625元/生*学期
	按学期集中支付，发放到学生（监护人）个人银行卡

	
	
	非寄宿生（走读生、寄午生）
	小学：250元/生*学期
初中：312.5元/生*学期（即，金额是寄宿生的一半）
	


三、办理流程

1.营养改善计划补助：经所在学校批准寄宿的或建档立卡家庭和低保（含特困人员）家庭寄午学生，由学校统一进行办理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无需学生或监护人申请。

2.贫困生生活补助:四类兜底对象：莆田市内户籍无需申请，学校自动为您办理；市外及省外户籍学生需携带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向学校提出申请。所有烈士或优抚家庭学生需持有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证件、荣誉证书、颁发文件等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

3.申请享受生活补助的学生需向学校提供的材料：个人农商行银行卡（可用已激活的社保卡）、户口本、身份证复印等材料。

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咨询电话：2392770  学校咨询电话：     年   月    日    
                                             （剪下送回学校存档）
	家长致学校的

回复函
	            （学校）：
       告家长书已经阅读，并熟知义务教育资助政策。

学生：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工作档案资料清单

一、综合类（ZH）
1.县（区）级以上资助政策文件；
2.本校出台的学生资助工作文件；
3.本校资助部门的工作计划、总结、自查记录、整改方案等有关资料。
4.宣传报道稿件，通稿，报纸等；
5.诚信教育、励志教育及感恩教育材料；
6.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工作台账。
7.理论研究等其它资助活动材料。
二、表册类(XQ)
1.公示结论(附图片）；
2.荔城区   XX  学校   XX  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营养改善计划补助对象花名册(寄宿生、贫困寄午生)；
3.荔城区  XX  年XX  季学期城乡义务教育公办寄宿制学校享受营养餐人数统计表；
4.XX中学（中心小学）XX 年XX 季义务教育补助生活费情况明细表；
5.XX（中学）小学 XX 年XX 季学期贫困生名单；
6.荔城区   XX  年 XX   季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补助生活费情况表；
7.家庭经济困难受助学生申请及佐证材料（依明细表名单顺序，多可另册存放）；
三、声像类
1.资助政策宣传资料（含图片、音频及视频资料）；
2.上级领导视察、巡查、检查本校资助工作的照片;
3.本校参加上级开展的活动照片，获将牌匾，证书复印件。



